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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议程第 11 项：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所属基金、项目和实体管理审计的后

续跟踪 

  

 

 

概要 

 

本文件所载信息涉及世界遗产中心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所属基金、项目和实体管

理审计的参与和后续跟踪。  

 

决议草案：20 GA 11，见第 III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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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所属基金、项目和实体审计后续跟踪 

I. 背景 

 

 

1. 大会第 37 次会议要求外部审计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管理进行审计，作为联合检查组

（JIU）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机构工作方法所提建议的落实。根据该决议，大会

邀请根据公约成立的所有理事会、政府间项目、委员会和机构“开展涉及其工作与具体
职责整体相关性以及其会议效率和效能（包括专家时间的影响和效用）的自我评估；该
等自我评估的结果应于 2015 年 1 月前报告”（37C/决议 96)）。 

 

2. 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缔约国大会第 19 次会议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2013）对关于联合检查

组（JIU）针对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机构工作方法建议的文件 37 C/49 表示欢

迎，并邀请世界遗产中心“根据外部审计提交的自我评估框架面向所有缔约国开展咨询

过程”（决议 19 GA 9）。根据该文件，大会讨论了与政府间会议和其他团体会议效率

和效能相关的事项，并制定了管理改革和成本节约措施。  

 

3. 根据决议 37C/96 要求，向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管理机构主席（即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8 次

会议主席和缔约国大会第 19 次会议主席）分发了自我评估问卷调查，要求其协调委员会

成员和缔约国进行评论。自我评估和中期报告于 2015 年 2 月-3 月完成。 

 

4. 2015 年 4 月，执行局第 196 次会议讨论了有关治理评价结果和主要建议的中期报告（文

件 196 EX/23和 196 EX/23.INF.5）。  

 

 

II. 关于管理的最终审计报告 

 

 

 

5.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独立基金、项目和实体管理最终审计报告已纳入文件 197EX/28 和

197 EX/28.INF，并在执行局第 197 次会议上进行讨论（2015 年 10 月 7 日-21 日）。可通

过 下 列 网 址 查 阅 文 件 http://unesdoc.unesco.org/images/0023/002342/234267e.pdf 和
http://unesdoc.unesco.org/images/0023/002342/234265e.pdf 

 

 

6. 执行局经其决定 197 EX/28-44 提议建立一个开发的工作小组以进一步讨论联合国教科文

组织及所属基金、项目和实体管理最终审计报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unesdoc.unesco.org/images/0023/002342/234267e.pdf
http://unesdoc.unesco.org/images/0023/002342/234265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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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所属基金、项目和实体审计后续跟踪 

 

 

III. 决议草案 

 

决议草案：  20 GA 11 

 

大会， 

1、 已审阅文件 WHC-15/20.GA/11，  

2. 忆及缔约国大会在其第19次缔约国大会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2013）上通过的决议
19GA 9， 

3. 注意到世界遗产中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独立基金、项目和实体管理最终审计报告框
架所付出的努力； 

4 还注意到执行局在第 197 次会议上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独立基金、项目和实体管理最
终审计报告进行的辩论，以及建议大会第 38 次会议建立一个开放的工作小组以进一步
讨论审计报告建议及将该项纳入第 38 次大会议程的决定； 

5 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在 2017 年召开的大会第 21 次会议上就此进行报告。  

 


